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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的问题 新刑法第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

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本条规定包括以下两类

情况：一是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转移的窝

赃行为；二是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予以收购或者代为销售

的的销赃行为。这两类情况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都存在与衍

生它的主罪之间的依附关系。 案例一，肖军窝赃罪。1998年2

、3月间，肖军之子肖景波（15岁）多次潜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某部的通讯器材仓库，窃取电台、电话、电缆线、军用电池

等军需物资和其它物品，折合人民币价值8300余元。肖军明

知其子多次带回家的这些物品是盗窃来的，不但不予以制止

，反而予以窝藏，并将部分通讯器材拆除、砸毁。此案在审

查起诉过程中，就肖军行为是否构成窝赃罪，出现了两种分

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肖军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其理由是

：肖军虽然明知是其子肖景波盗窃的赃物而予以窝藏，客观

上具有窝藏赃物的故意，但是，肖景波在作案时年龄不满16

周岁。我国刑法第17条二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

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

、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因

此，肖景波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肖军所窝藏的赃物也就不是

犯罪所得的赃物，其行为也就不构成窝赃罪。第二种意见认

为：肖军的行为构成窝赃犯罪。理由是：肖军之子肖景波没



有定盗窃罪，仅仅是因为他在作案时年龄不满16周岁，对他

“盗窃”所得的赃物，应视为犯罪所得的赃物，因此，肖军

的行为构成窝赃罪。 案例二，任长义销赃案。1997年9月间，

犯罪嫌疑人任长义（男，51岁）之子任桂林伙同高君胜（二

人均已判刑）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用于生产的原

材料——载金碳秘密窃取60余公斤（折合人民币价值21000余

元），由其父任长义将其中的20余公斤（价值7000余元）代

为销售给某废品收购站，获赃款3000元。对任长义的行为是

否构成销赃罪，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

认为，任长义的行为构成销赃罪。理由是：任长义明知是其

子任桂林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代为销售，符合销赃罪特征，构

成销赃罪。第二种意见认为：任长义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

由是：虽然任长义所销售的赃物是职务侵占犯罪所得的赃物

的一部分，价值7000余元，但尚未达到职务侵占构成犯罪的

数额标准（10000元），在数额未达到其主罪构成犯罪的数额

标准的前提下，不能认定任长义的行为构成犯罪，因此，任

长义的行为不构成销赃罪。 由以上两个案例的争议可以看出

：在确定其行为是否构成窝赃、销赃罪这个问题上，存在着

与衍生它的主罪是否成立的前提条件。换言之窝赃、销赃罪

对衍生它的主罪存在一定的依附性。那么，如何看待上述争

议问题呢？如何理解窝赃、销赃罪与主罪之间的依附关系呢

？ 二 几点思考 （一）关于本罪构成要件的主观方面 本罪构

成要件在主观方面的要求是行为人必须是出于主观上故意，

即故意窝赃、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这一点在认识上是

统一的，无庸赘述。笔者在此想强调的是本罪主观上的“明

知”问题。认定本罪中的“明知”，不要求行为人确知。客



观地说，本罪的主体对于什么是“犯罪”和“什么是犯罪所

得的赃物”的范畴的认识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从而在事实

上导致对一般违法所得的赃物和犯罪所得的赃物混淆。所以

，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可能是赃物就行了。也就是说，本罪所

要求的“主观上的故意”不一定出自确定的故意，根据案件

的客观事实分析，只要证明行为人街道或应该知道可能是赃

物（即间接故意中的未必故意）而予以窝藏或销售的，就可

以认定为“明知”。 （二）关于窝赃、销赃罪对象的认识 我

国新刑法确定本罪的法条表述为：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

⋯⋯”，这就很容易给人造成“确定本罪的前提是犯罪所得

赃物”的假象，从而在确定本罪时，一味地强调前提条件是

“主罪先得够罪”或“达到主罪数额标准”，即赃物只能是

构成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物（包括金钱和物品），否则，就

不构成本罪。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与刑法设立本罪的立法本

意相悖，这是由本罪侵犯客体（即社会管理秩序和司法机关

的正常追赃活动）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众所周知，违法犯罪

所得赃物是证实和揭露违法犯罪的重要证据，而本罪则是把

这一证据掩盖起来或者处理出去，给司法机关追赃活动设立

人为的障碍，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惩罚创造有利条件，同

时也侵害了受害人追索其财物的权利。所以，对待非法所得

的赃物，必须依法予以追缴，不管是违法所得赃物，还是犯

罪所得赃物，这才是立法本意之所在。由此可知，片面强调

“犯罪所得的赃物”，一味地要求必须构成犯罪的认识是不

严谨的。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窝赃、销赃罪的对象必

须——也只能是他人违法犯罪所取得的物品。首先，必须是

由他人违法犯罪所取得的财物，自己违法犯罪所取得的财物



，不能成为本罪的对象。因为藏匿自己得来的物品这一不可

罚的事后行为，已为重罪即主罪吸收。其次，赃物只要是由

他人通过犯罪手段取得的公私财物就足够了，不一定非要符

合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或非要受到刑事处罚不可。如案例

中的15岁少年肖景波盗窃来的物品仍然是法律意义上的赃物

，其主罪不构成犯罪的原因仅仅只是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

已。 （三）对窝赃、销赃罪的赃物数量的认识我国刑法没有

规定的性质和数量是构成涉赃犯罪的条件，但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赃物的性质和数量等情节还是要考虑的。笔者认为，

对于情节一般的窝赃、销赃犯罪，其赃物数量可参照＜＜两

高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

于盗窃犯罪的数额较大的标准，而对那些明知是严重刑事犯

罪（如抢劫、走私等）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代为销售的

，或者是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无论赃物数量多少，都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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